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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617 900913    股票简称：国新能源 国新 B 股    编号：2022-036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资产支持票据提前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

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天然气”）通知，山西天然气作为发起机

构的 2019 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以下简称“资产支持票据”）项下所发行

的 19 晋天然气 ABN001 优先 01、19 晋天然气 ABN001 优先 02 两类优先级票据，

目前均已到期兑付完毕并终止。剩余存续 19晋天然气 ABN001 优先 03、19晋天

然气 ABN001 次两类票据，将于今日提前终止。 

一、资产支持票据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发行规模：10 亿元 

起息日：2020 年 1 月 6日 

预期到期日：2024 年 11 月 15 日（2022 年 11 月 15 日为 19 晋天然气 ABN001

优先 03 回售行权日） 

现终止日：2022 年 8月 4 日 

（二）审议及发行情况 

2018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10 亿元资产支持票据业务的议案》，同意山西天然气依据部分下游特

定天然气供销合同对购买方享有的特定期间内收取供气费用的合同债权及其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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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权益作为基础资产，委托合格的发行载体管理机构设立资产支持票据信托，在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资产支持票据总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发行期限不超过 6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披露的《山

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拟发行金额不

超过 10 亿元资产支持票据的公告》（2018-056）。 

2019 年 10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资产支持票据注册

的公告》（2019-041），山西天然气已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

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9]ABN98 号），该协会已接受山西天然气发行资产支

持票据的注册。 

2020年1月10日，公司披露了《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

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2020-004），山西天然气2019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完成发行。 

（三）提前终止的相关安排 

根据公司经营及融资结构调整的需要，公司本次资产支持票据将以 2022 年

8月 4日作为兑付日，就提前终止向投资人进行兑付，优先级投资人将获得全额

本金及截至兑付日（不含当日）的全部预期收益，预期收益按票面利率计算，资

产支持票据于该日宣告终止。  

山西天然气资产支持票据项目将于 2022年 8 月 4 日提前终止。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提前终止资产支持票据对山西天然气现金流无重大影响，山西天然气各

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提前终止的原因系根据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十

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发改能源〔2022〕210 号）关于深化油气管网改革，

推进省级管网运销分离的相关要求，拟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山西华新销售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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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统一负责燃气资源的市场开发工作，对应山西天然气现有供气合同将进

行合同主体变更，山西天然气不再直接与下游客户签订供气协议、收取天然气费，

使得资产支持票据项目将失去全部基础资产和现金流。根据资产支持票据项目相

关合同文件约定，应当触发“提前终止事件”，后续山西天然气将配合受托人依

据交易文件约定做好资产支持票据的清算事宜。 

特此公告。 

 

 

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月 4 日 

  


